
犹豫期条款

您需要注意本合同有 15 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在犹豫期内您可以办理全额退保，如在犹

豫期后办理退保需要承担损失。”对于保险期间为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为了使投保

人能够冷静考虑自己的保险需求，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签收保险合同当日二十四时起十五个

自然日的期间内可以撤销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将无息退回投保人已交的保险费”。

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保险公司同意承保，本主险合同成立。

本主险合同自保险公司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电子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生效，具体生效

日以电子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准。

保险公司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

基本保险金额

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和保险公司约定并载明于电子保险单上。如果该金额发

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